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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

安 全 理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八十五號 

第三百二 

—九四八年六H十六日虽期三 

主鹿 Mr F EL-KHOUR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敛 利 亞 

^ 克 繭 蘇 維 埃 社 會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f t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— 三 二 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21) 

― 通 ^ 纗 事 日 稃 。 

二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卜 

六日爲提送娄員會第三次報吿書（文件 

S / S l S S A E C p i )致安全理事會 1 ：席向。 

—三三，通》4議事日程 

( ^ 事 日 稃 A 遇 ） 

一 三 四 繼 績 I t 論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

第三次報吿書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次 會 計 論 此 問 題 

時[第三一八次會纗]，原子能委員會三位常 

任委員曾發表曹見，蘇維埃社會主義ft和國 

聯 邦 代 表 曾 表 示 願 》 ^ 今 日 會 s i 首 先 發 I , 故 

本席現請其發言。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埃 蔽 會 主 義 f t 和 國 

聯邦）安全理事會現正計諭[^子能委員會之 

第二次 f t第三次報吿書。諸位皆知;^委員會 

之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業 綞 九 四 七 年 在 安 全 理 

事會會纗屮審讖。由於某數國之能度，（AW 

美利壅合衆國爲然）吾人在進行禁止原子武 

—次會議 

F二 frï三十分*^紐約成功湖舉行 

器及確立原子能國(^管制之際，遭遇厳重之 

困锥。此在當時卽已顯著。 

現應請諸位注盲者，卽於3t第一次報吿 

嗇經安全理事會審議後，原子能委員會之工 

作並無重大進展。足資佐證者爲對*^最重耍 

之國|!？管制問題，嚴重之分歧奮見仍耱續存 

在，此等分歧實見均見^委員會之第二次及 

第三次報吿書内。 

^聯代表圃 fg爲安全理事會應對原子能 

委員會屮現巳醸成之情勢臈爲審1^ ,並應盡 

力 法 解 現 有 各 項 異 n é , 辛 少 對 於 各 項 最 

雷 耍 之 問 龃 ， 應 力 到 協 纗 。 吾 人 希 望 其 

他8"國代表圑亦同此意，蓋若吾人僅注 f各 

項分歧會見，則吾人*^安全理事會審遘原子 

能委員會之8"項報吿書時，自難镀有成效。 

蘇聯代表圑12爲理事會應對谷主耍小同 

奮 之 處 詳 加 H t 論 並 表 明 所 小 能 镀 得 協 議 之 

眞正理由。 

原十能委員會之任務爲依Ba大會一九四 

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及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之兩 

决^案[八(一）]與[四一(一）]爲安全理事會 

擬 具 8 « 項 提 案 。 各 ^ 決 案 均 規 定 禁 止 原 子 

武器及確立T#子能之國隋管制，W防其爲軍 

事目的而i!t用。 

項任務係大會爲普暹裁滅軍備及軍隊 

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紐約W通過之 

聯合國一般計割之一部分。由此事實益見^ 

任 務 之 重 耍 ， 因 上 述 决 - i 案 對 增 ^ 國 際 和 



平與安全辛闢重耍。 

糊自原子能委員會開始工作W來，將及 

二載。該委員會曾有充分時間爲安全理事會 

擬具«"項提案俾克實施大會決議案，或無論 

如何，可有充分時間訂立禁止原子武器之公 

約，由是而解決聯合國所有最重耍而4切之 

問題。 

伹事實證明原子能委員會對其所5託之 

任 務 未 能 勝 任 。 菩 人 於 是 小 能 不 提 出 一 間 

題，節該委員會不能完成其所受託之任務， 

其故安在？業巳引成之It勢，孰負:《:各？蘇 

聯代表》H?爲理事會應答覆«"；^間題並表 

明 該 委 員 會 對 此 重 耍 問 題 小 能 镀 致 協 議 之 

理由。 

原子能國際管制之任務爲涫 |4國防萆慷 

中之子武器,此卽謂廣止其生產及怏用， I t 

確保其僅爲和平目的而使用，是乃衆所共知 

0 

原子武器之禁止原可且亦應W其他各項 

措施補充，包括撿奄原" î"能工厫。但各^補 

充措施應居於此基本任務郎禁止原子武器之 

次 0 此 小 言 自 明 ， 蓋 若 不 先 規 定 辦 法 W 禁 

止原子武器,則 la子能之國管 r l i i j变無酋義， 

徒然無用。 

故 i : 先通過禁止原子武器之決 p S , 而後 

確立國際管制始爲合理，由是"確保該項决 

遴 之 有 效 實 施 。 確 立 國 管 制 之 目 的 爲 設 置 

—機鬮以藍督所有公約簽訂國履行其禁止爲 

軍事目的使用@子能之義 

是故避此問題而溥談所謂圃際管制，如 

現時美國政府所爲者，其爲4當甚明。吾人 

* ^ 管 制 任 何 事 物 前 ， 先 决 定 管 制 之 目 的 ， 

國 際 管 制 僅 有 一 項 目 的 ， 卽 禁 止 原 武 器 之 

製 造 與 使 用 。 此 乃 聯 國 自 定 之 任 務 。 管 刺 

必須居於該項任務之次。若小先完成該項任 

務，則計論確立國際管制問題，實無實義，因 

； f j :此等情形~r確立國際管制無成效。É止 

原 子 武 ^ & 確 立 有 效 邈 際 管 制 " 確 保 $ 實 施 

行挚止製造與使用此等武器之决桌，m+ 

能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之任務，此二機關應 

爲此目的採取*際措施。凡此種種似應爲人 

人 所 共 曉 ， 因 其 適 與 聯 â " 國 所 採 之 决 相 符 

也。 

雖然，^項最重:&而最；â切間題之解决 

曾 遭 遇 最 大 之 困 儺 。 此 等 困 難 ， 九 四 六 

年六;^原子能委員會：r作伊始，而蘇聯政府 

由其常驻^委員會之代表提出關於禁止原子 

武 器 之 & 約 草 案 卽 已 發 生 1 。 蘇 聯 所 提 之 公 

約 草 案 规 定 禁 止 製 造 & 使 用 原 子 能 武 並 

規定公約簽订國遒行)^下《"項義務 

(甲）無論SMsi種It形之下'{使用原子 

武器， 

' (乙）禁止製造及儲藏使用原子能之武 

器， 

(丙）自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三個月 

內所有存》^原子武器不踯已製成或未製成 

者，悉予銪毀。" 

^ 草 案 規 定 凡 違 背 W 上 各 項 義 務 乃 最 厳 

甫 之 違 背 人 道 之 國 際 罪 行 。 草 案 中 規 定 各 

簽IT公約之大國應*«"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日起 

六個月内，通過法分規章規定嚴懲違背公約 

條款者。 

蘇聯禁止原子武器之提案提出後，其反 

響如何？衆皆知之，某數國家加W反對，此尤 

W 美國爲然。原子能委員會之^國代表自始 

所採之態度卽爲蔑視禁止原子武^陶題之重 

耍性，並忽視上述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

四日之規定採取此類措施之决譏案。 

美邇政府圖W其他8 "種次耍間題掩沒禁 

止原子武器之問題，此舉自原子能委員會最 

早數次會‧‧S起卽巳顒然。該政府企圖且現仍 

堅圖轉移原子能委員會之視線，使其小顧此 

項重耍間題之解决，而討输大半與管制無關 

之 間 題 及 & 項 有 違 大 會 决 議 案 與 聯 國 其 他 

某本原則之提案。 

委 員 會 之 注 實 力 現 移 注 計 論 恶 名 素 著 

之 B a r u c h 計 剷 。 該 項 計 劐 與 聯 合 國 ^ 項 有 

鬮 决 讒 案 所 規 定 之 確 立 原 子 能 國 , 管 制 之 任 

務 毫 無 閫 係 ， 但 規 定 * ^ 3 1 國 管 制 下 確 立 製 a t 

原 子 能 之 通 信 託 制 ， 由 美 圃 齷 斷 金 融 及 商 

業之機關操縱一切。 

W 後 本 人 將 略 述 ^ 國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

在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所 首 提 之 ^ 項 提 案 於 計 論 時 

如 何 演 變 。 本 人 此 提 及 ， W 便 指 出 原 子 能 

委 員 會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^ 國 代 表 前 巳 而 現 仍 

1見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號， 
第二六至二七頁。 



盡力將此主要任務，卽簽訂禁止原子武器之 

公約，置之不顧。 

蘇聯政府提出^案謂應先簽訂禁止原子 

武器之公約，並堅持通&關於此點之决>‧ ̂ ，其 

所根擄者爲何？其所根據之事實至顳，郎此 

頻武器係侵略武器。製造^項武器之目的 

涫 《 s 和 平 之 人 民 ， 无 其 是 居 大 城 市 者 。 W 

故凡聲稱原子武器係屬防锲性質而反對其禁 

止者，實不合理。 

反對禁止原子武器者爲辯讅其自身所持 

之侵略態苽而出此言，顯圖混淆輿論， jè掩 

钸此類武器之眞實用^及其對此等武器所擬 

之與正計割。 

反對禁止原子武器者常指出禁止一法:E 

不能减1%製造原子能W供戰爭用途或製造原 

子武器之危險。換言之,彼輩承認此法仍有爲 

若干國家違反禁止原子武器公約之可能性。 

I t 該 項 辯 論 不 足 便 人 信 服 ， 因 其 可 任 

何項國際協定或公約言之。雖然，菩人均知 

各國際協定及公約之存在。若無此筝公約及 

協定，則»"國間决不能維持正常之關係。 

且也，蘇聯駐原子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 

會代表團從未聲言禁止原子武器之公iTpr應 

JW有關確立原子能管制之其他措施褕充之。 

該代表圃常力言此項公約之簽訂可"且應W 

其他措施補充之，尤應設置一有效之檢奄制 

度及其他««項管制措施W確保禁止原子武器 

公約之忠實施行。 

其任務爲着重禁止，原子武器公約之重耍 

與 4 ^ 要 及 簽 訂 國 應 負 各 項 義 務 之 重 耍 性 。 

因此，蘇聯政府曾提議應於公約中明定凡違 

反 依 公 約 規 定 所 應 ^ 守 之 義 務 鹰 親 爲 最 嚴 s 

之國際罪行。遇有破壊公約者，則應對之採 

取適當措施，麻克挽囘大局保和平與安全， 

此固不言自明。各該措施之設置應足使各國 

；s守公約並盡其中所規定之务項義務。 

禁止原子武器問題顯與銪毀此等現存武 

器問題相聯，因吾入如禁止原子武器J1時仍 

任武器積存，則處此情勢，吾人殊雜望其有 

成。 

吾 人 若 贊 成 原 子 武 器 之 禁 止 實 有 耍 ， 

朋吾人似不能反對原子能委員會所計論之下 

列主旨，卸 

" 公 約 應 規 定 積 存 之 I T 子 武 器 不 

論K爲已製成抑未製成者應予銪毀，其中所 

有 核 L Jg«料應傅爲和平目的而使用。2 ， 

； S 項 提 案 係 論 時 由 蘇 聯 提 具 者 。 委 

員 會 數 代 表 贊 成 此 項 提 案 ， 伹 旋 屈 服 於 

美國代表M之懕力，規避對此案作任何决議。 

吾 人 誠 4 能 不 問 若 討 論 確 立 原 子 能 镯 

際管制一問題而同時反對爲和平目的使用原 

子武器中所有核 t燃料一提案，刖吾人焉能 

爲眞誠之Ht論？採此立場者必佯稱原子能管 

制有確立之乂要而實則阻礙此重要問題之解 

决，此固顯^,無可爲諱。 

^國代表常'吿吾人謂美利堅合衆國在原 

則上可接受禁止原子武器之提案，但須JW接 

受美國之提案爲條件，而過去之經験證明其 

提案之目的在破壤圃際管制之確立。惟此點 

小外 iS明反f i原子武器之禁止者時或不願公 

開反對實施;^項措施'，而W蘇聯提案"不適 

當 之 種 種 無 根 之 言 爲 藉 辭 。 

同時下列事實復故予蒙蔽。蘇聯對於管 

制與調资，非但不加反對且鼸爲耍，惟W 

各^措施——无W調査爲然——自當根擄聯 

合 國 所 之 决 > « ， *^禁止原子武器公約中 

各條规定之實施後施行,並依Bp聯合國原則， 

无 其 是 公 約 簽 訂 國 之 主 權 與 獨 立 之 則 。 

蘇聯代表M齠爲應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 

f 凡反割簽訂禁止原子武器公約並認爲該 

公約之簽HT須以接受美國之計劃爲條件者， 

其 立 場 實 屬 不 當 。 此 種 立 明 若 干 國 家 不 

願實行大會關^管制原子能之决議。造成此 

種淸形者固爲美國無疑，該國當局自有其計 

劃,此全賴對原子能不確立任何國際管制,而 

對原子武器之生產不加限制始能實行。 

根锒美國數位有聲缀之領袖，卽現時或 

先S，I參與决定美國原子能政策，如參議院議 

員 M c M a h o n , 前 任 國 務 卿 M r Byrnes之聲 

述，"及出席原子能委員會之美國正式代表 

所§‧，菩人對於美國政界各傾釉之目檩，巳 

完全了解無疑。渠等企圖阻礙原子能國際管 

制之確立，增加原子武器之生產，爲此而坩 

撥經费，增強在圑^關係方面之恐權與不寧， 

並造成戰爭 C 理。此種 C 理巳使許多人受厳 

2 見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，致安全理事會 

第二次報吿書，英文本第二〇二頁。 



重之影糠,无 jy美國人民爲然。 

此 等 政 界 頜 袖 意 欲 耱 櫝 炫 耀 其 原 子 武 

器，《爲據此足W對其他各國，尤其是蘇聯 

施"政治膘力，雖然，渠等似應於現時覺悟此 

種工具不足"達成其所希望之結果。彼等廣 

事宣傅《"辯讒其在其他 s "國擗展頜十之目 

的，現爲此種宣懊所惑，渠等不欲?？識此簡 

單之事實。 

渠等齄績談論確立國際管制之必耍，以 

掩钸其異正之針割與意旨。但其所W爲此者 

乃在欺瞞輿論，使整個管制問題瞹眛不明,使 

^ 項 î t 論 在 聯 合 國 永 久 拖 延 不 決 ， 並 圆 混 淆 

曲直，妄指蘇聯而非^利堅合衆國P且礙管制 

之 確 立 ， j y 期 歸 咎 無 辜 。 

此乃目前關於禁止原子武器與簽订有關 

公約之異情，亦爲意見，歧之耍點。本人所 

言，足見破壤禁止原子k器與確立有效圃 

管制之任務，孰負其責，不言自明。 

尙有其他重荽間題，方因美利堅合衆國 

之阻橈態度至今未能狻致協議。 

本人現擬簡述其中最重耍之問題。 

原子能委員會每次舉行Ht論，曾一再提 

出 原 子 能 工 廠 國 管 制 與 撿 奢 之 施 行 日 期 以 

確保禁止原子武器公約之實施一問題。此係 

蘇聯代表鲺不顧美國代表所取之態度而IS提 

出之問題。 

自原子能委員會開始工作W來，关國政 

府 對 施 行 管 制 與 檢 资 製 造 最 後 原 材 料 

( 郎 该 C 燃 料 ) 工 廠 之 日 期 一 問 題 ， 卽 7 願 審 

P^,此事甚爲顧明。Baruch計劃中雖有確立 

管制及檢S原料來源之詳盡計劃，並有使美 

利 堅 合 衆 國 一 或 更 正 確 a 之 — — 使 关 國 之 

鳆斷組合成爲全世界原子能工業大王之精^ 

計策，然 f t屮龙末设及此問題。 

各位31通代表之聲述莧連確立管制及撿 

奄制度之期限間題：r未提出。渠等每於蘇,聯 

代 表 圑 提 出 ^ 閱 題 時 ， 卽 竭 a 反 論 ， 其 理 

由 爲 確 立 管 制 之 ^ 部 步 驟 係 另 一 問 题 ， ‧ 

W後解决。睢彼等並末指定可能或乂31解决 

此項間题之時日。 

由 於 关 合 衆 國 之 孩 種 能 度 ， 原 子 能 

委員會中之51論多,屬學理性貧。美國代表 

及贊助美a計剷之》«國代表故竄將施行管制 

與 撿 { ¥ 從 事 製 造 原 子 能 ^ JT廠之期限一問 

題，擱置小顧。若蜚圖法W期限問题之眞實内 

容，轉而對管制與撿1¥，徒作奄無 f iP^ f義 

之抽象S t論。" 

w故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一次報吿*，甚 

辛其第二次及第三次報吿書對施行管制與檢 

奄之期限間題，未予提及,小足爲奇。mm 

便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S i " 論 铰 切 實 際 ， 遠 九 

四七年計論第一次報吿書之,，卽提具一項 

提案（爲^報吿書之修正案）規定同時施行管 

制檢査所有製造原子;^斜之工廠。該項提案 

如下 

一俟有蹒公約發生效力，國機關卽對 

所有現設之製造最後原子材料（卽核 t TO) 

f i r 廠 施 行 管 制 輿 撿 《 。 ' 

' 在5t論蘇聯提案之p?，某數國家代表W 

提具一項修正案，内稱應先設置國際管制機 

關 而 後 施 行 管 制 與 撿 査 。 項 修 正 案 卽 經 蘇 

聯代表團接受。尙有另一項修正案，提s8應同 

時對製造最後f祭子材》1 "之工廠及原《•之*源 

施行管制與撿査，：r爲該代表團接受，雖然， 

人 人 皆 當 明 瞭 其 最 ; â 切 之 間 題 爲 管 制 與 檢 

奄 刻 1 E 製 造 最 後 子 材 料 " 製 原 子 武 器 之 丁 

廠。 

美國代表竭力反對甚至附有上述修正案 

之蘇聯提案，卽同81=確立管制與撿査所有工 

橄之制度，若輩仍w:^項間题未及其時爲反 

對 之 理 由 。 若 問 i l " 故 ， 則 窮 解 答 也 。 

當吾人審>a蘇聯對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一 

報吿書所提具之修正案時，关國政府反對管 

制 與 檢 ^ 原 子 材 料 丁 廠 ， 已 甚 顳 然 。 由 是 ^ 

國 政 府 對 * ^ 禁 止 原 子 武 器 所 之 立 場 小 僅 暴 

露無遺，其fi管制與檢査之眞正立場：JT昭然 

若揭。 

若P胃管制與撿资鹰僅適用於原料，固屬 

乖謬，但 ï fc尙未確立管制或撿查制度âij，希 

圖 實 行 管 制 公 約 , 方 同 屬 乖 謬 & 。 

若 & 簽 订 公 約 W 後 ; Î 立 卽 對 所 有 工 撖 確 

立管制與撿《制度，則尙有何事可爲？於此 

J £ 國 對 ; ^ 間 题 仍 持 反 對 國 管 制 某 本 辦 法 之 

吾人;T妨質問美國取此種態庹究爲何事 

而其眞正之目的何&。 ^i^t論弟*聯拔案及其 

他S"問題時，美國政府顳然僅4確立對原 

來 源 之 管 制 。 此 I T 業 已 位 美 國 代 表 之 聲 



述 中 表 明 。 ^ 項 奮 見 之 接 受 將 使 美 國 之 1 業 

與 金 融 巨 子 獲 取 其 他 圃 之 原 料 ， 由 是 束 縳 

各^國家行動之自由，同時保障其美國之地 

位且保留其將來行動之自由。此種 If形不雜 

明瞭。 

但吾人不能接受此種奮見。若要木管制 

原料而不同時管制製造最後原子材料之: r廠 

與設備，於理實屬不當。原料豈較原子彈爲 

危險7?此固不然。原《"本身龙不構成危險。 

是 故 欲 確 立 管 制 ， 乂 需 施 於 原 料 之 來 源 及 

化製核Ù燃*1 "之&工廠無疑。 

原 子 能 委 員 會 输 査 問 題 討 論 頗 久 ， 各 

項計論耍皆集中於美國及蘇聯之 t£案。^論 

時 ， 美 國 之 不 欲 確 立 有 效 國 檢 s 制 度 業 經 

明白顒露。此不僅可自美國代表對蘇聯所提 

同時對s"工廠及原料確立管制與檢査制度一 

提案所取之態度見之，卽從其解釋一瓜管制 

制度中撿査措施之會義與含會，J T可瞭然。 

美 國 之 項 提 案 視 撿 《 制 度 爲 一 次 要 間 題 而 

完 全 忽 視 其 重 耍 性 ， 蘇 聯 之 項 提 案 則 視 之 

爲確保實施^止原•？武器公約之一最有效之 

方 法 而 予 W 適 當 之 r r t 。 

蘇聯代表圑曾y—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 

^Pe其本國政府311 ^提具關*^檢奄之詳盡《 

案，是乃盡人所知者。各^提案規定由國際 

管制機關按期撿奄採掘原子能原料及製造原 

子材料與原子能之設備，並規定遇有破壊禁 

止原子武器公*‧】之嫌疑時，|该管制機鬮膺進 

行特別撿奄。 

此 等 提 案 定 圃 際 管 制 委 員 會 在 檢 《 方 

面之職務與權利。^委員會之主耍職務爲撿 

査原子能原M"礦場及原子能製造廠之工作， 

核 對 積 存 之 子 能 原 原 子 材 料 及 未 製 成 

物品，並於管制!^子材*1 "與原子能使用之乂 

5^範圍内研究各種製造工作，等等 

各 項 提 案 規 定 國 管 制 委 員 會 有 權 進 入 

採 掘 產 製 與 存 貯 原 子 能 原 枓 及 原 子 材 料 之 

場廠，《管制原子材料與原子能使用之必耍 

範圍内r明瞭《«原子能廠之製造丁作，提請 

任何一國政府柃予有關原子能廠之工作資料 

與報f t ，並撿定之，等等 

討論各;^提案時，其實體並未引起任何 

異 議 ， 兪 提 案 中 所 規 定 之 項 措 施 係 屬 必 

要。卽美國代表)r不能對其實體提出任何反 

對。雖然，美圃代表團批誶此等提案，認爲不 

切合,國之r#子能管制計劃。該代表圃特別 

指 出 蘇 聯 之 提 案 未 規 定 美 國 提 案 中 所 有 之 

各項措施，如 

― 製 造 原 子 材 料 及 原 子 能 之 工 麻 收 歸 

國際管制機關所有， 

二製造> S子材料及原子能之工廠移交 

秉有准許或禁止各圃 

爲 製 造 原 子 能 築 造 工 作 場 所 或 工 糜 之 權 利 

(郎|：11頒發執制度）。 

蘇聯,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提具各項 

提案，：m無使其適美國管制針割之意；m 

項計劃吾人完全小能接受,必須予w拒絕。蘇 

聯 提 出 & 項 提 案 , 希 望 由 是 達 到 協 議 ， 因 各 

^提案係根锒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 

國之决議。 

蘇聯提案連同禁止原子武器之公約可W 

確保有效管制之施行而不妨害探取管制制度 

各國之主權與獨立。 

自另一方面言之，美國提案不能與國家 

*權倂存，此點業經蘇聯代表 M * ^ 安全理事 

會討論原子能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時指出。 

國之提案若予通過，則美國實際上將得一 

新機會，藉原子能國際管制爲干沙其他各國 

經濟事務之手段。各;^提案若得通過，則製 

造 原 子 能 之 備 將 由 美 國 之 享 有 專 利 權 者 管 

制，而此等^有專利權者苟能遂其私圜，勢 

將任意侵害任何一國之主權與獨立。 

爲證實本人之論點，吾人不妨重述依照 

該項計劃秉有此等權利之圃際管制機關。擬 

訂此計劃者不外 jy之爲美國工業與金融巨子 

之工具，W遼其志而饜其需求耳。 

蘇聯政府不能容許其國家經濟制度或該 

種制度之某數部分受外來管制。他國政府對 

此問題之觀SA容有不同，然此乃其自由。 

本人願再補充美國提案所W不能接受之 

另一理由，卽其提案不合安全理事會各常任 

理 事 國 一 致 耆 見 之 原 則 。 遠 九 四 六 年 ， 

美國代表曾對有關制裁間題之否决權事項， 

提 具 議 案 。 問 題 雖 未 錚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或 安 

全理事會詳盡51"論，^美國政府對此問題之 

立 場 ， 實 殊 明 顧 。 ‧ ̂ 國政府圖限制意見一致 

之 則 ， 使 7 適 用 制 裁 問 題 。 



、但制裁問題極爲明晰。獨安全理事會可 

適用之。然美國代表猶力圖通過其提案，以 

使國際管制機鬮方可镀有制裁之權力。 

美國提案之用意不難了解。如予；1^ , 

则 閬 於 制 裁 之 决 將 由 美 國 代 表 操 縱 ， 而 

過 半 數 通 過 。 若 吾 人 囘 憶 在 大 會 餒 濟 暨 社 

會 理 事 會 及 聯 合 國 其 , 各 機 關 所 採 取 之 決 

識 ， 其 中 多 數 所 獲 之 果 ， 卽 小 難 想 像 實 行 

此種辦法將引致之結果。若望蘇聯接受此等 

提 案 , 未 ^ 于 具 情 矣 0 

蘇聯曾一苒指出遇有破壊禁止原Y武器 

之公約時，應規定最厳厲之措施，而制裁亦 

爲中之一。本人亦曾指出蘇聯所擬 A 之禁 

止â子武器公約草案，内有一特定條款規定 

破壊公約應視爲違背人道之最嚴重IM亍。 

且 蘇 聯 代 表 圃 提 出 公 ) 草 案 外 同 時 提 

具提案，內规;？設置特別委員會，W防使用 

原子能危害人類。該委員會任務之一在擬定 

制 裁 辦 法 " 防 原 子 能 之 非 法 使 用 。 應 婧 

諸位注意，美通代表拒絕接受蘇聯提案。 

整個制裁問題須予 jy進一步之W究，惟 

此 項 研 究 應 聯 合 國 竈 章 及 其 包 含 之 各 條 京 

則爲根撖。美圃採完全小同之能度，'其ktr 

殊 爲 顯 明 。 該 國 不 僅 欲 將 行 管 制 與 檢 《 等 

日常職務之國際管制機關改成一種統制世界 

所有原子能設l i之信託機關，且欲將3t改爲 

—種饗察組槭。其最&—步手段爲婧一退体 

之美國將軍任;^組絨之、長。 

惟有完全昧于世故之徒始《u^國提案爲 

成協鎩之根據。其實，各^提案並非爲助 

成協議而提具者。就原子能委員會過去所得 

之綞! l à ,此等提案之原意僅在阻徺®子能國 

管制之確立。由於美國政府此種態度，原 

子 能 委 員 , 對 & 項 重 耍 間 題 ， 未 能 達 l à 協 

在 此 種 谤 形 I S 吾 人 似 應 對 提 案 之 足 爲 

協議之有效根據者，力*獲致協-^ 。 若 原 子 

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派有代表之所响國家 

皆"聯合國之共同利益及維持和4^之煞望爲 

依歸，則此爲解決現有淸勢之â "理辦法。 

英 聯 王 國 法 國 及 美 國 各 位 代 表 非 徂 小 

成協••fe,而反提譏應完全停頓！i"/能委 

員會之工作，而將原子能管制之齄憫間題*^ 

大 會 舉 行 下 屆 常 會 時 出 。 

各;^代 s圃提出; s項提案，其所持瑰由 

爲 何 ？ , 珲 由 爲 奇 特 ， 據 ; 子 能 委 員 會 

眛 未 J 成 任 何 協 議 ， 吾 人 應 請 大 會 二 其 幸 

運。同時渠等任意指摘蘇聯，謂A態度妨礙 

國 管 制 之 確 立 。 

蘇聯代表 I f f l所據反對該項提案之理由 

爲，點不在國際管制問題應由聯合國何機關 

審》| |，而在何種提案應提出審鷄及國對*^ 

'各項寡本問翹，尤Jt有關禁止原子武器問題， 

將取何種態度。 

蘇聯代表B^i j曾指出美圃與英聯王國代 

表 决 定 不 顧 一 切 代 價 ， 務 求 通 ^ — 項 决 譏 

案，指稱蘇聯提案不足確保有效之管，。此 

項决讒案旋經工作委員會*^本年四月 s日 id l 

過 半 數 通 ^ [ 文 件 A E C / C 1/76]。在同一會《«g 

中，工作委員會通過一報吿書，嗣核將其歸 

入吾人現正審 -S之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吿 

嗇内。 

3 項 决 案 與 丁 作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書 皆 未 

5&明因何理由蘇聯提案不能視爲>S成協之 

根據。此二文件之草擬人僅略稱原子武器之 

竿 止 無 蘇 聯 所 指 之 重 要 性 ， ^ 國 所 提 有 闢 

檢 1 ¥ 之 提 案 不 確 保 有 效 管 制 之 樹 立 ， 又 謂 

其所提蹒於防止在原子能產製方面之祕«活 

動之提案m構成充分保障。 

關*^此SA,本人欲指出蘇聯對此等事項 

W及其他§"項問題之態度常爲人所曲解。例 

如，上述&項文件之草擬人聲言蘇聯忽視防 

止 及 禁 止 關 原 子 能 產 S 3 之 ) 活 動 之 重 耍 

性。確切言之，欒等指出蘇聯提案缺點之一 

爲提案内雖规定y檢査外進行特別調食，然 

僅 國 有 破 壤 公 約 之 嫌 疑 時 始 能 實 行 之 。 

蘚 聯 提 案 m 有 規 定 如 有 理 由 懐 疑 一 國 

破壊公約時，進行特別調奄。但此乃陳述該 

項問10之唯一正確方法。若無進行特別調査 

之確切理由，吾人實小能實行之。本人小知 

此 等 提 案 爲 何 4 能 接 受 。 

豈 眞 有 人 設 想 特 別 調 奄 爲 奄 正 當 理 由 

在 他 國 境 內 之 閒 遊 乎 f 本 人 爲 ^ S " ^ 文 件 

之草擬人糙績引申此實，則此意乂貽爲笑柄 

也。 

吾人^應? t曹經原子能委員會過半镦代 

表通》&之^委員會第二次及第三次報吿無， 

，中iJË無新顚s想。此二報ife書皆係引申原 

/ 、 



能 类 員 會 第 一 次 報 â 畨 ! ^ 所 提 之 數 項 論 點 ， 

而;^第一次報吿書僅係祓述一九四六年六月 

卜四日之3è國原有提案 "o 

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二次報吿嗇專事 3論 

國際機關經營方面之職務。^報吿書《#述 

在 科 學 硏 究 丁 作 。 探 測 及 開 採 礦 藏 礦 I f M " 

之 化 煉 及 精 製 及 核 然 料 之 儲 藏 與 分 配 方 面 

之 職 務 ， 及 國 際 機 關 在 撿 费 視 瘵 及 探 测 方 

面 之 權 利 與 限 制 。 但 一 般 言 之 ， 其 對 於 問 

題所下之結論含糊不明，而僅引申或複述第 

—次報吿書中所有各項重要規定，但31"所言 

較爲確切，因第二次報告嗇所刊載之美國釺 

劃 ， 更 爲 m 白 ， 亍 , 國 欲 授 3 ^ 國 際 機 關 

廣泛之權利，包括干涉任何一國經濟生活 

之權利。 

本人對第二次報吿書之論述更足爲三次 

報 吿 書 之 因 其 中 有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A 

半數代表所;â過之8"項文件。第三次報吿書 

W摘耍之方式重述美國提案中之S"項莱本規 

定，其+W用專用術語之故，措詞稍爲平谈。 

广》報吿*重,提关國對管制機關職権 

活 動 在 原 子 能 方 面 之 科 學 硏 究 工 作 防 止 及 

禁 止 措 施 各 種 階 段 等 等 所 擬 A 之 提 案 。 

凡 此 皆 證 明 提 停 頓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: r 作 

之美國英聯王國及法蘭西8"位代表，雖明知 

其態度僅&將來談判之間題益爲祓雑，然彼 

等巳决定一盲孤行。 

在結束5t論前，本人願jîjart安全理事 

會 應 加 解 稃 之 一 二 問 題 。 

美國代表常； ijyg子能管制提案可由务 

種 科 學 與 技 術 資 《 " 佐 澄 ， 故 勝 * ^ 蘇 聯 所 提 

者 。 關 此 點 ， 渠 等 提 出 科 學 曁 技 術 委 員 會 

一 九 四 六 年 所 餛 成 之 報 吿 * ， 内 論 & 科 學 

與技術方面之國際管制。 

美國代表此言實曲解事實。科學曁技術 

委 員 會 報 吿 * 僅 獲 一 項 結 論 ， 卽 就 科 學 及 技 

術觀SA論,吾人可確立原子能之國際管制。科 

學暨技術委員會，其中工作方有蘇聯之専家 

參加，所獲桔論，僅此一項而巳。^委員會 

未曾撙任其他職務，其報吿書中方未載有任 

何其他結論。 

≫見〖#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號。 

s 委員會並未 r t ê i r 美國或蘇聯之提案。 

i t職務嚴受限制，委員會旣S» t乏事實方面 

之tfWW助J1 "作精細之分析或詳盡之結論， 

此種It形自易了解。^委員會確無此項資料， 

其所W充者僅爲抽豫之資料與例證，故其各 

項結論係屬假定性質。科學曁技術委員會眛 

無關*^原子能生產之具體科學或技術資料， 

自一4能决定各^提案是否可確保有效管制之 

確立。 

是故，若謂科學曁技術卖員會報吿蚤足 

證乂國提案爲合理，則1*聯代表圑方可稱^ 

報 s * 證 實 蘇 聯 提 案 之 有 效 ， s 各 該 提 案 承 

認就科學及技術觀點論，確立原子能之國 

管 剃 4 僅 爲 必 耍 , 且 屬 可 能 。 

由此可見凡證明科學及技術資*1 "足Ad支 

持美國提案之企圜，均屬不自然而無根據。 

本 人 不 能 4 再 提 及 另 一 事 實 ， 因 其 更 明 

晰 表 矛 美 國 之 態 度 。 吾 人 不 能 否 認 凡 具 有 

調和S"項意見之可能之間題，美國代表堅决 

拒絕; t論。例如科學研究間題，蘇聯曾就此 

提具若干提案。各該提案在實體方面並未遭 

受 任 何 反 對 。 其 內 容 對 美 國 代 表 方 無 不 可 

接受之處，因美國代表團並未提出任何實贐 

方面之反對。 

雖然，31國代表拒絕蘇聯之提案。彼等 

唯恐蓄見之得獲折衷，其恐懼較對任何事項 

爲甚。每當對任何問題有獲致協《41之可能時， 

笑國代表卽盡力避免，並保持甚或加劇其中 

之分裂。 

此更足證實美國政府堅持之目的爲阻撓 

原子能國際管制之確立。是故現有情勢之造 

成應由美國負其責。其他某數國家，如英聯 

王國方參與阻撓原子能管制，實深遗慽。雖 

然，此種管制乃爲世界各國人民之利益而設。 

其小關L管制者乃煽動戰1?之人，彼等違背 

—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斥責戰事宣傳之 

决 n i l 案 * 而 仍 繼 續 其 罪 行 ， 此 尤 在 美 國 

爲然。 

蘇聯及其政府向來提倡確立厳厲而有效 

之 原 子 能 國 管 制 。 斯 太 林 元 帥 一 再 申 言 確 

立此種管制之 i l i耍，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託 

« 見 大 會 第 二 屆 會 所 通 遇 之 決 議 案 一 一 〇 

( 二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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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先生,於一九四六年在紐約舉行大會時計 

論軍備之普邁裁滅及原子武器之禁业等開題 

之際提及之。 

蘇聯出席原子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之 

各位代表常力言管制之 i ^ : 耍，期美圃政府 

於最後鄘識其在確立原子能國際管制"保其 

專爲和平目的及人類繭利而便用方面，與蘇 

聯有相同之利害關係。 

吾 人 於 六 月 十 一 日 舉 行 理 事 會 會 [ 第 

三 一 八 次 會 時 ， 曾 聞 美 國 與 英 聯 王 圃 代 表 

之聲述。渠等覆述其贊成^半數代表所通過 

之結論與建緞，卸贊成原子能委員會三次報 

吿書内所載之^18提案。同時彼等88常爲毫 

無根據之聲言，謂蘇聯之態度爲原子能瞥制 

談判失敗之原因。彼等爲此聲明不外表矛其 

所提停頓原子能委員會工作之要求爲0»理， 

同時隊瞞耍求之眞實理由。 

美國代表復進而提具一决議案草案， 

備安全理事會核准原子能委員會各項報吿書 

中所有之過1^數代表通過之結論與齄講，第 

—次報吿書方包括在內。但該第一次報吿書 

經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訂論時，蘇聯代 

表圑郎一再聲明不能接受。蘇聯與美國之立 

場互異,其分歧旣若是嚴重，則;^决議案之提 

出，實毫不合理。其動機顳&引致 i l l i聯之否 

決。此外別無他故。 

蘇聯代表團自應絕對担絕美國之决^案 

及美國代表提具此項决 1 « 案之愚拙"策。若 

关國代表團>f將其收囘，則J*予拒絕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溯自原子能委員 

會首次會議W來，幾及二载《。 ^ 委 員 會 從 事 

研究職務，深咸其工作之特殊性贊，與因發 

現©子分裂而致之變動，及人類將因使用原 

子武器而遭受有史W來所未有之危險。 

該委員會工作之得 idl隹行，乃因&外交 

與 政 治 關 係 方 I f 之 專 家 及 受 科 學 嚴 格 訓 棟 

之人員小斷&作̶̶委員會屮及各負責代表 

M間均可見此合作之表現。 

就技術觀點言，更廣泛旨之，就理性觀點 

論，現向安全理事會陳述此項冗長:r作結果 

之報^書-實堪重視。雖然，^委員會最後小 

得 4 承 認 其 所 遇 之 困 i i 超 出 萁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

結 論 建 議 停 頓 工 作 而 將 其 先 後 所 耱 之 三 

項 報 書 7 提 送 大 會 * ^ 其 下 屆 會 1 « 審 遘 。 

吾 人 W 爲 報 吿 書 之 提 送 似 引 致 數 項 

超出〖卓子武器便用問題範圍之結論。原子武 

器之發明及森炸機飛行里稃之繼櫝增加，已 

完全推翻菩人對*^安全之傳統觀含。以前所 

謂之軍力a不復爲务國安全之耍素。同時工 

業之谮力益見重要，不久一國受外來攻擊之 

可能性將與其工業力量成正比例。 

同時，吾人得知W前國家之佔地利者或 

得免外來之攻擊，或處*^百戦百勝之At位， 

而今地利巳全涫失。吾人:r預見將來在破壊 

和平W前，尙有能力 l i戰之數國，將W備戰 

之故，镥負過雷，而致其所刖立辛今未受時 

間 與 戰 节 影 響 之 政 治 經 濟 與 社 會 制 度 潛 受 

其害而某礎動搖。 

吾人對於安全應有一新鹳含，w適應此 

新有之情勢。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吿嗇內 

第一章提出數項吾人!2爲巳成爲確立眞正和 

平所乂耍之耍素。 ， 

^報吿畨一如JtW前之8«報，>吿書，提出 

原子能管制問題之解决方法。此僅爲盤個一 

般安全問題之片面解決，但該特殊問題之性 

質若是，此片面解决方足協助解《Ï其他S"部 

門引起之困锥。吾人于研究此項受有限制然 

fî重要之問題後，首次得知終止一切戰TÎ危 

險之方法。 

^ 委 員 會 不 能 獲 得 一 致 f 見 ， 龙 深 知 在 

籠 罩 國 際 關 係 之 競 1 ? ^ 氣 屮 ， ^ 委 員 會 : Î 能 

獲 一 安 靜 之 所 ， 便 硏 究 原 子 能 之 發 展 供 相 

平之用。此非謂委員會之前功盡費，反之，吾 

人 希 望 最 後 各 ^ 建 I * 之 乂 耍 性 能 爲 人 所 , 3 

識。 

核力之解放引起吾人文化上所农有之危 

險，而使吾人不得4對國際關係之調整及囘 

1i«其常態一問題，竑切注奮。 

^ 委 員 會 過 + 數 委 員 所 J 出 之 管 制 計 劃 

實破壊國1^關係之傳銃觀含。今日^項計割 

或 過 冒 失 ， 然 此 乃 由 國 政 府 因 環 境 之 耍 

求慘澹經營者，固不失爲明智之舉。 

i 見®+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一 A c 
見文件AEC/31。 

'見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特別補縝，原子 

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二年，特別補編及文 

件AEC/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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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國在人類悠久之檨史中 f ,爲 j t理想而 

犧 牲 《 安 全 ， 現 本 代 表 M 代 表 法 國 聲 H 吾 

人現嗯向行將召集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之务 

國公開 《 î f t 明，原能委員會對此間题所客 

觀之研究乃吾人防止各種危險威脅之唯一方 

法。 

W故，本國政府贊成向大會提送此三項 

報吿書之提案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（ 中 國 ） 子 能 委 員 會 ! ^ 由 

大會設立履行其受委託之任務，現;^委員會 

末 能 港 致 協 本 代 表 圑 深 爲 隹 慮 。 ^ 委 員 

會之'> 數委員堅拧反對其過卜數委員之管制 

計釗，其一理由爲;^項計劃勢將厳S破壞國 

家之主權。 

本國政府對原子能蕾制所拧之 t r見業巳 

*^；^委員會^論時一苒提出。本人不乂重提 

本 代 表 M 所 " 贊 成 ^ 委 員 會 過 4 ^ 數 委 員 會 見 

之&項理由。在此次5寸論屮，本人僅欲/*重 

余 所 爲 某 本 之 二 SA。 

舉 世 咸 由 原 子 能 之 發 現 而 引 起 之 劇 n 

變 動 。 原 子 能 之 宵 制 不 能 " 任 何 馎 統 方 法 行 

之。若小加管制，則將有滅絕此地球上生命 

之虞。前進之科學家深知『京子武器所â"之恐 

怖 ， 多 倡 創 立 世 界 政 府 。 馎 統 之 國 家 主 

椹小能與原子武器之存在並立。敉等向人類 

籲，ilg爲舉世人士<ti須爲其自身之生存犧 

牲 國 家 之 權 。 

該 委 員 會 數 委 員 之 提 案 ， 雖 在 某 數 

方面，限制國家主招之行使，但;I t f去提倡 

世 界 政 府 者 尙 遠 。 數 委 員 所 f ê n i 限 制 國 

家主樺之方法，原極 l i儒。舉世人士如得悉 

此 怯 懦 之 方 法 爲 ' 》 數 委 員 所 拒 絕 ， 自 稱 此 

等 4 數委員爲反動。 

第 二 I B A 本 人 爲 某 本 者 如 下 参 數 委 

員雖提桌對國家之_Ë榷稍予限制，但此等限 

制應絶對平等，一律施行世界國政府。齊 

任管制IT子能之機關將爲一國¦i?機關，依《¥ 

相!^之權利及相同之規則在听有國、執行其 

職務。吾人决不能批評该計劃謂其有待遇軒 

輊 之 分 。 數 委 員 所 欲 設 立 之 管 制 應 爲 

國所有，各國享受與各國共管之制度。 

關於此點，本人願藉此機會代表本國政 

府向美國對於此事所取之始終一貫之態度， 

表 矛 成 佩 。 吾 人 咸 知 造 ! ^ 子 武 器 方 面 ， 

关國铰,他S"國 i f t i t多矣。若不確立國際管 

刺 ， 关 國 對 於 原 子 軍 備 之 競 1 ? , 未 卽 見 落 

後 。 反 之 , 美 國 可 藉 龐 大 之 丁 業 配 慷 , 繼 續 

化Jt他§"國之間佔優越之地位。若國防軍備 

中應消1^原子能，則美國之犧牲較其他任何 

各 國 爲 大 。 雖 然 ， 美 國 代 表 圑 業 巳 提 作 此 

犧牲。3t唯一之條件爲全世應镀確切保證，靡 

使 原 子 彈 不 t 爲 人 所 製 造 。 

本 人 S ? 爲 美 國 之 提 颇 爲 公 平 ， 本 國 政 

府甚願接受。反對美國提案之任何國家將對 

全人顇負最嚴重之責任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比禾Ij時)安全理 

事會現」，5t論之决pi案草案[文件S/836]使 

吾 久 不 1 ^ 小 簡 略 重 申 比 利 時 代 表 圑 對 原 子 

能委員會工作所取之能度。 

自^委員會組成W來，曾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具三次報吿畨。不幸其最後之報吿書於撿 

委員會之工作後，卽下結論承認失敗。^ 

今在安全理事會充分討論者僅爲第一次報吿 

書，而a t論巳逾一載矣8。 

然 自 此 " 來 ，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所 遇 之 主 耍 

障礙，已漸明顯，;^委員會現於其第三次報吿 

畨中臀稱在目 i l I t形下，各該障礙殊難解 

i& 0 

—九四七年二月蘇聯代表圑所提第一次 

報吿書之修正案9將禁止原子武器之製造置 

有或使用一 i節與管制之保障分爲兩個不同問 

题，而依會之决案"，禁止措施卽含有 

管制保障之盲。 

比利時代表圑與原子能委員會之過半數 

委員會見一致，深信若公約僅爲禁止原子武 

器之規定而吾人予W簽訂，則此舉卽不危險， 

言成具文，而此禁止措施决不能與有效管制 

制度分離，實應爲管制之一構成部分。 

且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進 行 工 作 之 際 ， 其 過 

卞數委員益信吾人苟非遵守若干墓本條件， 

决 锥 ^ 大 會 一 九 四 六 年 ― 月 二 十 四 日 决 

8 見 子 能 委 員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， 第 二 十 
三 十 四 十 五 十 七 十 九 二十二及二十 

≫ 見 ! ^ ^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二年，補縝第 

七號。 

1。見大 i第一屆會第一期會-fe所通力之决。 

n i 案 , 九 茛 ， 及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, 

所 滋 ^ 之 决 案 第 六 四 頁 。 



案'1之目的，卽保證"在4^耍範園內之原子能 

管制，H確保其僅爲和平目的而使用。"若缺 

乏 各 該 條 件 , 則 安 全 之 保 障 僅 屬 虚 妄 之 談 。 * 

該條件業經於該委員會之曾二次報吿書屮簡 

述。耍之，此等條件不外爲原子能之產製與使 

用 瑭 耽 離 國 家 主 權 之 支 配 而 使 其 國 際 赴 會 

化。 

爲達此目的起見，原子能之唯一來源,郎 

舳與&將由—國際機闕專利，同時由其管制 

足W產製核iJ!S料而有危害安全之虡之所有工 

業設備。该制度不但可能除去原子能同有之 

威脅，且：r足使各民族共^原子能耠予世界 

之繭利。 

蘇聯代表ffl*^—九四七年二月提具,項 

修 正 案 ， 又 於 同 年 六 月 提 出 各 項 提 案 反 對 

各 該 桔 諭 。 該 代 表 堅 不 承 鼸 癣 大 檢 權 利 及 

原子能產製與便用之有條理管制，有對圃家 

主 權 加 " 限 制 之 耍 。 

JW故，其分歧意見並不沙及技術方面之 

細則，而係有關解决此整個問题之基本原則。 

此二項報吿書及蘇聯修正案與提案所引致之 

冗長討論,證明在現有情形下，該項異議難W 

調解。 

或 委 員 會 之 ^ + 數 委 員 所 接 5 之 提 

案有對國家主權加W重耍限制之含會，此言 

鹹是。伹其間題不在限制之重要性，而在無 

此限制，是否可有任何安全之異。實保障。 

或又謂過半數委員接受提案^^澄吾人存 

有高度發展之邇際作輻神,此言亦誠是。然 

此非遒章所《ti誕生之精砷耶？此豈非聯^"國 

生存之條件，而在無論何種淸形下爲吾人 

力工作之顒明目的31 ' 

小 幸 , 吾 人 不 能 : î f 承 認 此 種 國 合 作 之 

精祌並未表現，未如憲章原擬订人之期望而 

發展。在若干國家曲,此種精神雖已發展，然 

在其他國閬，則疑g^jft生。軍事參3t龃)r 

爲此相類情形&相同之 I：理所a橈，雖經二 

年之W論，迄未擬具處理軍隙組綠之一般原 

1見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孅所通^之决讒 

案 ， 决 案 — ) C J 

a見'原子能委員會式紀錄第二年，特別補 

糲，英文本第八八頁。 

則，W便依憲章第四十三條規定供安全理事 

會 調 遣 。 而 此 同 一 原 因 將 阻 礙 憲 聿 第 七 章 

所规定之強迫措施之有效實施無疑。 

在此種 I t形下，任何原子能管制之有效 

制度無由產生。此固爲失§1而痛' t之自白無 

疑，然多月來;3>耐"求協之共同根據仍遭 

失敗後，該委員會之委員尙有何言可說。 

此乃該委員會今日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 

第三次辨吿書屮所陳述之撩勢。比利時代表 

團 現 證 實 其 核 准 第 三 次 吿 書 及 " 前 各 報 吿 

書中所有《"項結論。本代表團深望^委員會 

已完成之工作,不致完全無用。經此工作後， 

問 題 之 本 身 及 足 W 圓 滿 解 决 該 問 題 之 耍 條 

件得镀明確之M釋。此項工作且巳澄明吾人 

若 能 順 應 吾 人 業 已 踏 進 之 原 子 能 時 代 之 耍 

求，菩人卽可镀得^項間逋之解決。 

參 加 聯 合 圃 有 關 機 鬮 之 國 家 應 於 現 時 

决 定 爲 保 證 3 t 安 全 及 改 進 其 生 活 狀 f t 計 ， 

各该國家是否準備祛除其成見而廣其眼界， 

勿爲傳統觀含所囿。各該國家應表示其是否 

决定在其相互關係中灌W安全及繁榮所不可 

缺之合作îfi^祌。 

世人若經啓發後，而播捨其現時可望之 

光明前途，取原子能無限制螢展所能致成之 

危險，則此非比利時代表團所能置信也。 

本人代表之本國政府業巳定其取捨矣。 

主 席 今 日 發 3 名 單 上 巳 無 他 人 。 鳥 克 

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擬在下次會議 

屮 發 î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若 無 異 議 ， 下 次 

會讒將於明日舉行。 

印度尼西亞問題定於明日上午 ft論。吾 

人 次 會 讒 時 [ 第 三 一 六 次 會 議 ] 贫 謂 吾 人 

待接璲報吿書後始行計論，但不知能否按時 

遞到耳。該報吿*業巳於今日接到，並由《 i^ 

杳處印就 f l i j本分送。^報吿書將於明日上午 

十時三十分討論。 

吾 人 擬 將 繼 續 討 論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三 

次報吿書'一項列入oft事日程爲第二項目、若 

吾人能於上午結束第一項之討諭，吾人郎可 

進 行 討 論 第 二 項 。 倘 « > 位 同 f , 吾 人 可 暫 

明 日 午 耱 櫝 會 議 。 

(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） 

—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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